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所

個人災害損失報備案件流程圖

檔名：SOP-綜資-03

1.於災害發生後 30日內以電

話、傳真及申請書報備。

2. 檢附損失證明文件(如照

片、警察機關或村、里長證

明文件)及受損財產之取得憑

證(如發票或收據) 。

受理文件

證明文件是

否齊全

否 承辦人函文通知

納稅義務人補正

是

承辦人

實地訪查

否

是

書面審查
核准

與否

是 是 函覆納稅義務人並核

發災害損失證明書

申請損失金額是

否小於 15萬元

已補正


